
議會文件 1/2021 號  

（資料文件）  

 

 

2019 冠狀病毒病  

指定檢疫酒店及交通計劃–最新進展及第二輪酒店名單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議員介紹指定檢疫酒店及交通計劃的最新進展及第

二輪酒店名單。  

 

 

計劃背景  

 

2. 為進一步加強外防輸入的力度，減低從海外返港人士與本地社區

的接觸，政府已於 2020 年 12 月 22 日零時零分起全面實施指定檢疫酒

店及指定交通計劃，規定所有曾逗留中國以外其他地區的人士須按《預

防及控制疾病條例》（第 599 章）下的相關附屬法例的指示，在指定檢

疫酒店進行強制檢疫。有關人士必須在登機前出示在指店檢疫酒店預

訂房間的確認書，否則不能登機。  

 

3. 現時，上述曾逗留中國以外其他地區人士須接受強制檢疫 21

天，目的是減低返港人士與本地社區的接觸。若受檢疫人士出現病

徵，也可盡早安排送院隔離治理，有助防止傳染病擴散和避免社區爆

發。  

 

 

計劃安排  

 

4. 本計劃下的指定檢疫酒店，只供曾逗留中國以外其他地區抵港人

士進行強制檢疫。這些檢疫人士並非確診或懷疑感染病人，亦不是密

切接觸者，他們並無任何病徵。此外，他們抵港後前往酒店前已在機

場採集樣本檢測，結果呈陰性方可到酒店進行檢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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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政府在物色指定檢疫酒店時，已詳細考慮酒店的設計、設施及工

作流程是否符合感染控制的要求，同時亦會考慮酒店的位置、建議的

房價，可提供的房間數目等因素作決定。衞生署及其他有關部門已巡

視這些酒店，確保其符合防疫水平。  

 

6. 除了只可以接待上述曾逗留中國以外其他地區抵港的強制檢疫人

士外，指定檢疫酒店亦需嚴格管制公眾人士不可進入酒店範圍（已作有

效分隔的部份除外），以減低社區傳播風險。  

 

7. 此外，為進一步減少這些人士與社區的接觸，政府亦已安排專車

從機場接載返港人士前往指定檢疫酒店，每輛專車上均有職員確保他

們在已預訂的指定酒店下車。返港人士中途不能要求下車，或選乘其

他交通工具自行前往酒店。  

 

8. 返港人士必須按檢疫令要求留在酒店房間接受檢疫直至檢疫期完

結，不得離開，亦不准訪客探訪。酒店會向他們提供每日三餐膳食，

及在可行和合理的情況下照顧檢疫人士的其他需要。  

 

9. 與其他現行檢疫措施類似，受檢疫人士須每天兩次自行量度體

溫，記錄身體狀況。衞生防護中心設有提供 24 小時電話專線，檢疫人

士有發燒或其他症狀，應即時致電聯絡專線，經評估後有需要時會立

即安排送院處理。按目前最新安排，衞生署會安排檢疫人士在 21 天檢

疫期的第 12 及第 19 天於酒店接受檢測，結果呈陰性受檢疫人士方可在

如期完成檢疫後離開酒店。  

 

 

最新進展  

 

10. 首批指定檢疫酒店共有 36 間，提供約 12 000 間不同價格和種類

的房間。這批酒店的合約期將於 2021 年 2 月 19 日完結。計劃實施至

今，酒店的表現大致理想，整體運作大致暢順。政府的專責巡查隊伍

自計劃開始後共巡查了約 900 次，巡查隊伍已即時跟進違規的個案，

大部分違規人士被送往檢疫中心，巡查隊伍也一再提醒有關酒店需要

改善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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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輪酒店名單  

 

11. 因應第一輪酒店的合約將於 2 月 19 日完結，政府已於 1 月 5 日發

信邀請持有效酒店或賓館牌照的酒店申請為第二輪指定檢疫酒店。經

評估後，共 36 間酒店獲選為第二輪指定酒店，提供約 10 000 間不同種

類和價格的房間，合約期至 4 月 20 日。因應市場對不同價格酒店的反

應，我們在新一輪增加了房價較低的酒店，其中提供 500 元或以下房

間的酒店由七間增至 11 間，房間數目增幅接近一倍，至逾 2 800 間。

36 間酒店當中 32 間屬第一輪酒店，餘下四間新加入的分別是奧華．時

尚精品酒店．南岸、香港海景絲麗酒店、香港遠東絲麗酒店以及愛得

甫酒店。當中，奧華．時尚精品酒店．南岸及愛得甫酒店將會在 1 月

30 日開始成為指定酒店，其餘兩間將於 2 月 20 日成為指定酒店。  

 

12. 第二輪指定檢疫酒店的名單載於附件，其他詳細資料亦已上載至

專題網頁 www.designatedhotel.gov.hk。  

 

 

結語  

 

13. 正如上述，入住指定檢疫酒店的人士全部不是確診或懷疑感染病

人，亦不是密切接觸者。此外，他們在前往酒店前已在機場經檢測呈

陰性結果。  

 

14. 政府會盡力確保所有指定酒店及檢疫人士遵守有關規定，並會繼

續密切注視最新發展，以作相應部署。  

 

 

 

食物及衞生局  

衞生署  

2021 年 1 月  


